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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灣 仔 區 議 會 屬 下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第 八 次 會 議 。 主 席 報 告 ， 莊 創 業 委 員 因 病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另 外 ， 教 育 局 卓

偉 嘉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會 議 ， 由 教 育 局 蔡 志 輝 先 生 代 替 。  

 

(會 後 補 註 ： 龐朝輝議員因 代 表 區 議 會 出 席 葵 青 區 健 康 城 市 會 議 ， 所 以 未 能

出 席 是 次 會 議。灣 仔 區 議 會 根 據 會 議 常 規 第 51 條 (1)，同 意 他 缺 席 是 次 會 議。) 

 

 

1. 主席請 委 員 留 意 放 置 於 席 上 經 第 二 次 修 訂 的 議 程 及 建 議 討 論 時 間 。 

 

第 1 項：通過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第七次會議記錄 

2. 經盧天送委員動議，黃楚峰議員和議，會議記錄獲得通過。 

 

資料文件 

第 2 項：灣仔區議會屬下社區建設委員會行動清單 

(社區建設委員會 1/2013 號文件(經修訂)) 

3. 委員備悉文件。 

 

負責人

 

出席議程第 6 項 

 

出席議程第 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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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項：社區建設委員會屬下工作小組的進度及委員會活動報告 

        (社區建設委員會 2/2013 號文件) 

4. 主席請民政事務處高級聯絡主任(大廈管理)2 鄭小玲女士補充有關大廈管理方

面的工作。 

 

5. 鄭女士補充強制驗樓驗窗計劃座談會暨茶聚的工作進度： 

(i) 表示有關活動已於本年一月十二日順利舉行；及 

(ii) 多謝廉政公署、屋宇署、市區重建局及香港警務處派代表向參加者講

解有關強制驗樓驗窗計劃、大廈維修防貪措施及大廈保安的課題。 

 

6. 主席表示，委員會於較早前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二○一二/一三年度十八

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舉辦了「京港明日領袖交流考察團活動」，而有

關活動已於本年一月一日順利完成。主席表示，參加了活動的學生為這次交流

團製作了短片。主席希望藉是次會議向委員播放有關短片，並歡迎委員給予意

見。 

 

(秘書播放「京港明日領袖交流考察團活動」短片。) 

 

7. 主席補充，是次考察團共有四十七名參加者，當中有一名少數族裔的年青人。

另外，主席表示，委員會將於是次會議稍後的議程討論「二○一三/一四年度

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的申請，委員可於稍後發表意見。 

 

第 4 項：2012/2013 年度撥予社區建設委員會的灣仔區議會撥款使用情況 

(社區建設委員會 3/2013 號文件(經修訂)) 

8. 委員備悉文件。 

 

討論事項 

第 5 項：二零一三年香港花卉展覽「綠化推廣攤位」 

    (社區建設委員會 4/2013 號文件) 

9. 主席表示，委員會過往也是與循道衛理灣仔長者服務中心及聖雅各福群會合作

舉辦有關香港花卉展覽的活動。 

 

10.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繼續與上述兩個團體合作舉辦二零一三年香港花卉展

覽「綠化推廣攤位」。同時，主席補充，以往在舉辦上述活動時，團體除了申

請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的資助外，也會申請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  

 

11. 委員同意與上述團體合作參與二零一三年香港花卉展覽「綠化推廣攤位」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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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秀峰先生及鄧振明先生於下午四時二十三分出席會議。) 

 

第 6 項：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的簡介 

    (社區建設委員會 5/2013 號文件) 

12. 主席歡迎屋宇署高級結構工程師李秀峰先生及結構工程師鄧振明先生就議題

出席會議。 

 

13. 鄧先生簡介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目的及匯報計劃的進度。有關強制驗樓計

劃，屋宇署已向目標樓宇發出兩季的預先知會函件；而第一季的法定通知．署

方估計於本年一月尾或二月初將可陸續發給業主。有關強制驗窗計劃方面，署

方已向部份樓宇發出法定通知。另外，署方於本年一月二十一日舉辦了簡報

會，向負責驗窗的合資格人士(QP)講解驗窗的程序；鄧先生表示，簡報會參與

情況熱烈，很多合資格人士(QP)也表示有興趣參與計劃。到目前為止，署方相

信有關計劃推行情況大致順利。最後，鄧先生補充，署方會收集業界的意見，

並定期檢討計劃，使計劃得以順利推行。 

 

14. 委員查詢灣仔區收到有關指令的大廈數目及其數目所佔的比例。 

 

15. 鄧先生就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就強制驗樓計劃而言，署方於第一季向灣仔區約三十多幢大廈發出了

預先知會函件； 而於第二季，署方則向四十至五十多幢大廈發出了

有關函件；及 

(ii) 署方暫未發出任何法定通知書，並預計於本年一月尾至二月初發出第

一季的法定通知書。 

 

16.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見及提問： 

(i) 詢問署方如何處理目標大廈或業主立案法團反對參與強制驗樓及驗

窗計劃的個案；及 

(ii) 查詢署方揀選大廈參與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方法。 

 

17. 鄧先生就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當收到法定通知時，大廈業主或法團若不滿屋宇署的決定，可向上訴

審裁小組提出上訴；而上訴審裁小組是獨立於屋宇署的； 

(ii) 法定通知的函件列明業主有上訴的權利，而有關上訴的聯絡方法亦列

載於函件中；及 

(iii) 署方並非採用抽籤形式揀選大廈參與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目標大廈

是透過樓宇諮詢委員會，按樓宇所在的區域、樓齡、狀況篩選出來；

有關的委員會是由不同人士組成，包括相關非政府機構、屋宇署代

表、業界專業人士、區議會代表及物業管理方面的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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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委員就鄧先生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據知業主尋求上訴審裁小組的協助是要收費；及 

(ii) 詢問除了上述訴訟式的上訴外，署方有否向業主提供其他申訴途徑。 

 

19. 鄧先生就委員的補充回應如下： 

(i) 當收到預先知會函件後，業主或法團可向屋宇署提出意見，並向署方

查詢可否延後向已作維修的大廈發出有關的檢驗及修葺的法定通

知；屋宇署會翻查有關紀錄，並再作評估，以考慮是否延後向有關樓

宇發出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法定通知。 

 

(鍾嘉敏議員於下午四時三十分出席會議。) 

 

20. 主席總結，業主或法團可根據上述的申訴機制向署方反映意見。 

 

21. 主席多謝屋宇署代表出席是次會議，並向委員匯報強制驗樓及驗窗計劃的進

度。 

 

(李秀峰先生及鄧振明先生討論此議題後，於下午四時三十三分離席。) 

 

(關冰雲女士、馮建成先生及馮雅慧女士於下午四時三十四分出席會議。) 

 

第 7 項：差餉物業估價署：「門牌號數展示運動-灣仔」簡介 

22. 主席多謝差餉物業估價署首席物業估價測量師(支援服務科)關冰雲女士、高級

物業估價測量師(支援服務科)馮建成先生及署理高級物業估價測量師(港島東)

馮雅慧女士就議題出席會議。 

 

23. 差餉物業估價署關女士感謝委員會給予他們機會作是次簡介。馮先生向委員介

紹「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灣仔」的內容，當中包括：(一) 「門牌號數展示運動」

的目的；(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職能；(三)編配及展示樓宇門牌號數的一般原

則；(四)展示運動涵蓋的範圍；(五)展示運動的流程及時間表；及(六)區議會可

提供的協助。  

 

24. 委員詢問署方會否向商戶提供有關資助。 

 

25. 關女士就委員的提問回應如下： 

(i) 正確地展示門牌號數是業主的責任，而大部份的業主都按要求標示門

牌，如果政府資助違規的業主，可能構成不公平，故政府沒有提供資

助；及 

(ii) 有些大廈是由單一業主擁有，例如商場，署方可根據有關樓宇臨向的

任何街道，為整個物業編配單一樓宇門牌號數。業主可自行編配個別

商鋪的識別編號。業主必須在大厦入口標示正確的單一門牌號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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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商鋪不須標示門牌，只須標示商鋪的識別編號。 

 

26. 委員對本議題有以下意見： 

(i) 建議加強「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的宣傳，如增添口號；同時，委員詢

問署方對拒絕展示門牌號數的商戶可有任何跟進行動；及 

(ii) 詢問署方是否將在十八區全面展開有關運動，並查詢揀選灣仔區於首

階段推展運動的原因。 

 

27. 關女士就委員的提問及意見回應如下： 

(i) 表示「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的宣傳口號「門牌裝妥 方便你我」已沿

用十多年，並已印在署方「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的宣傳小冊子上； 

(ii) 在進行了巡查門牌的工作後，署方會向沒有展示門牌的商戶或大廈發

出勸喻信，並給予他們一個限期，把門牌號數正確地展示；過了限期，

署方會再次巡查有關商戶或大廈；關女士表示．署方會給予商戶或大

廈兩至三次的機會，如有關商戶或大廈數次接獲署方勸喻後仍然未有

展示門牌號數，署方便考慮採取法律行動，向有關商戶或大廈發出標

示令；在收到標示令的限期內，若有關商戶或大廈仍未標示門牌，署

方便會進行檢控，一經定罪，違例者可被罰款二千元及監禁六個月； 

(iii) 署方過往約兩至三年便會推行一次全港性的門牌號數展示運動，從今

年起，署方決定以區域性的形式推展運動，以使工作做得更好；及 

(iv) 署方已為是次「門牌號數展示運動」作先導計劃，並以旺角及尖沙咀

作為試點，有關的工作已大致完成；由於灣仔及銅鑼灣的人流較多，

商戶及大廈正確地展示門牌號數有助不熟悉街道的人士在區內遊

覽，所以灣仔將會是首個推展「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的區域；同時，

關女士補充，在灣仔推展「門牌號數展示運動」後，有關運動也會陸

續在各區展開。 

 

28. 委員就關女士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認為署方就有關運動所發出的刑罰嚴重； 

(ii) 灣仔區唐樓的數目很多，當中有些大廈並沒有成立業主立案法團，委

員詢問署方發出上述有關函件時的對象；同時，假若租戶收到有關函

件後沒有轉交給業主，委員詢問署方有關的刑責追究問題； 

(iii) 在收到署方的函件後，大廈的業主立案法團拒絕展示門牌，而法團最

後被檢控，委員詢問在此情況下法律責任應由哪一方承擔；及 

(iv) 若大廈沒有成立業主立案法團，委員詢問有關問題應由誰跟進。 

 

29. 關女士就委員的補充回應如下： 

(i) 表示在處罰不按規例展示門牌的業主，署方會給予他們足夠機會；根

據《建築物條例》，如要進行檢控，署方會向物業的擁有人追究有關

的刑責；如有關物業屬地鋪，署方會根據差餉繳納紀錄，向差餉繳納

人發出有關的信件；差餉繳納人可以是該物業的業主或使用人，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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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使用人收到有關信件而沒有就署方的指令作出回應，署方便會查

察有關物業的擁有人；在查出物業的擁有人後，署方會發信給業主，

並給予業主足夠的時間標示門牌； 

(ii) 強調署方會盡量與業主溝通，並勸喻業主標示正確門牌； 

(iii) 有關業主立案法團的問題：如大廈擁有業主立案法團，署方便會向法

團發出有關信件；同時，關女士表示，標示門牌的責任在於物業的擁

有人。如果大厦入口沒有標示門牌，署方會盡量勸喻有關業主立案法

團正確標示門牌； 

(iv) 香港房屋協會為業主免費提供門牌，但房協的免費服務只提供至本年

四月一日；同時，關女士補充，市區重建局將接手香港房屋協會的樓

宇復修工作，署方現正與市區重建局就免費提供門牌服務會否繼續提

供的事宜進行磋商；及 

(v) 如大廈沒有成立業主立案法團，署方會先聯絡該大廈的管理處；而「三

無大廈」，署方則會盡最大努力聯絡業主。 

 

30. 委員就關女士的補充有以下提問及回應： 

(i) 根據《建築物條例》即香港法例第 123 章，在一般情況下，業主或法

團在收到屋宇署根據此法例而發出的指令後，而未獲屋宇署正式檢控

前，他們可作出上訴及申辯，委員詢問署方就是次運動有否提供同樣

申訴機制；及 

(ii) 有關「三無大廈」的問題：根據《建築物條例》，如大廈的公用部份

獲發命令，但大廈未有法團進行任何跟進，屋宇署便會向每個業主發

出控告，在相同情況下，委員詢問署方會否同樣向每個業主發出控告。 

 

31. 關女士就委員的提問有以下回應： 

(i) 在發出標示命令後，署方會給予業主足夠時間安裝及標示門牌；如業

主仍然沒有標示門牌，署方才會展開檢控程序；在「如無合理辯解」

的情況下，業主會被定罪及檢控，換言之，即業主會給予辯解的權利；

及 

(ii) 在法律上，業主有責任承擔刑罰；但實際上，在推行有關運動時，署

方會盡力勸業主正確標示門牌，以免受罰。 

 

32. 委員就關女士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由於現時大廈需參與「強制驗樓驗窗計劃」，委員建議把有關門牌標

示的指引加入《認可人士作業備考》內，在進行驗樓驗窗的維修時，

認可人士可提醒法團有關門牌標示的指令。 

 

33. 關女士就委員的建議回應如下： 

(i) 多謝委員寶貴的意見； 

(ii) 由於《認可人士作業備考》屬屋宇署條例中的一部份，若把有關門牌

標示的指引加入《認可人士作業備考》內，署方必先與屋宇署商討；



 八

關女士認為可以考慮委員的建議。 

 

34. 委員就關女士的回應有以下補充： 

(i) 由於為大廈安裝門牌是公家事務，業主須進行一定的商討，所以委員

認為實際上推行有關運動並不簡單；委員預計區內單幢式的私人大廈

在推行有關運動時會面對一定的困難； 

(ii) 擔心刑責過份嚴重；「門牌號數展示運動」的目的是為旅客提供方便，

若有關的責任最後被轉駕到小市民身上，委員認為這對區內居民並不

公平； 

(iii) 希望署方在推行計劃前能把在灣仔區遇到的問題作檢視，使計劃在其

他區能順利推展；及 

(iv) 表示署方可尋求民政事務署大廈管理組的協助，相信他們更了解有法

團或沒有法團大廈的情況。 

 

35. 關女士就委員的補充回應如下： 

(i) 標示門牌除了方便行人外，對大廈的業主也有益處；當遇上緊急事

故，警方或消防處人員能清楚地確認大廈的位置，並能快速地展開救

援工作； 

(ii) 「門牌號數展示運動」會於十八區推展；汲取在灣仔區所得的經驗，

有助署方順利推展其他區域的門牌展示運動； 

(iii) 署方也希望與民政事務署合作，以了解有法團或沒有法團大廈的情

況，從而幫助商戶或大廈清晰地展示門牌；及 

(iv) 署方歡迎委員對上述運動提出任何意見。 

 

36. 主席詢問民政事務署代表就民政署可提供的支援有沒有補充。 

 

37. 民政事務總署灣仔民政事務助理專員吳慧鈞女士補充，灣仔民政事務署大廈管

理組樂意提出協助。 

 

38. 主席總結，委員同意門牌標示的需要，但在執行上，希望署方能多考慮計劃可

預見的問題，並盡量支援業主完成門牌標示的工作。同時，委員希望署方能與

屋宇署商討把門牌標示的指引加入《認可人士作業備考》的可行性。 

 

(關冰雲女士、馮建成先生及馮雅慧女士討論此議題後，於下午五時十三分離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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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項：區議會撥款申請 

39. 委員經討論後，同意合辦以下活動： 

 

文件編號 計劃名稱 申請機構 申請款額

(元) 

建議撥款額

(元) 

第 8/2013 號 灣仔區學校模範生獎勵計

劃 2013 

灣仔區校長聯會 15,000 15,000 

備註： 

(i) 委員支持豁免活動獎項開支每次比賽每一項目最高津貼額 1,250 元的上限； 

(ii) 委員支持豁免活動宣傳開支最多佔總開支 15%的上限； 

(iii) 是次 15,000 元將使用社區建設委員會 2013/14 年度撥款；及 

(iv) 委員原則上同意向撥款及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資助是項活動；但建議申請團體清

晰地列出宣傳品的開支。 

會後註： 

申請團體於會後按委員的意見修改了申請，並把宣傳品的開支清晰地列出。秘書處已於

二○一三年一月二十九日向各委員傳閱社區建設委員會文件第 8/2013 號(經修訂)，並獲

各委員通過是項合辦申請。此撥款申請已交由撥款及財務委員會於二○一三年二月二十

六日的會議上審批及通過。 

 

其他事項 

第 9 項：二○一三/一四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40.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繼續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上述資助。 

 
41. 副主席表示，委員會過往也能善用撥款，所舉辦的交流活動成績有目共睹；副

主席希望委員會能繼續申請上述資助舉辦有關公民教育的活動。 

 
42. 委員同意繼續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有關資助。 

 
第 10 項：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 

43. 主席表示，委員會獲邀請為「2012 年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協辦機構；

主席詢問委員是否同意及接受有關邀請。 

 
44. 委員同意委員會擔任「2012 年特區政府施政十件大事評選」協辦機構。 

 
 

 

 

 

 

 



 十

下次會議日期 

45.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二○一三年三月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五時二十三分結束。 

 
灣仔區議會秘書處 

二○一三年三月 

 
本會議記錄於二○一三年三月十九日正式通過。 

 

 

 

 
 

 

 


